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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国家的四大要素 
 

东南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李步云  
 

  ●法治是各国人民通向民主、自由、幸福、安康的必由之路 
  ●程序正当是法的生命存在形式。如果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没有规则，这样的社会将充满立

法者和执法者的恣意妄为 
  法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是最理想的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模式，是各国人民通向民主、

自由、幸福、安康的必由之路。 
  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民主法治人权的时代精神，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是决定

当代法治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随着人民经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来几十年里，在我国建

成法治国家无容置疑。主观上，这一历史进程的快慢，将取决于法律理论与实务工作者的责任感

和智慧，更将取决于政治家们的理性判断与胆略。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是一个空洞和抽象的概念。作为现代社会一种最文明的国家模式和政治

法律制度类型，它应当具有一系列基本原则和要素。 
  首先,要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法制是一张“疏而不漏的法网”。所谓“法
律体系”有它自身的要求。一国的法律规则千千万万，但并非是杂乱无章地拼凑在一起，而应是

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其次,主权在民要求法律应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法治应以民主的政治体制为基础，并实现
民主的法治化。在一个政治不民主的社会里，不可能建立起现代法治国家。现代法律的人本主义

或以人为本的法律观，其一系列科学内涵，如人的价值高于一切；权利优位于权力等原则，应在

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得到贯彻落实。同时，进一步提高法治民主化水平，如立法中的信息

公开与民众参与程度；司法中律师的作用以及检务公开、审判公开、克服行政式管理模式等等。 
  再次,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现代法治概念的基本要素之一，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法治
原则。其作用在于保证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做到客观、公正、廉洁、高效，同时防止国家权力过分

集中于某一机构或某一部分人之手而滥用权力。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在各方

面利益配置发生剧变的情况下，诸如权钱交易、地方保护主义等腐败现象，对司法机关依法独立

行使职权造成一定冲击，也需要在很长时期花大力气解决。 
  最后,程序正当是法的生命存在形式。如果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没有规则，这样的社会将充满
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恣意妄为。就好比工厂需要科学的生产规程才能生产出好的物质产品，司法机

关也需要科学的办案程序才能做出正确的判决与裁定。在我国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特殊历史与

现实条件下，将其列为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之一是十分必要的。程序正当包括：民主、公开、公

正、严明。明显违反立法程序和司法程序的法律、法规或判决、裁定，不应具有法律效力。我国

现在的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已提上议事日程，通过法学家们的研讨，促进决策部

门将它们修改好，程序正当原则有望得到进一步落实。 
  (作者系东南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本文摘自作者在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
会上的讲话) 


